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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非營業部分審議結果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通過決議





























1、 勞動部主管
通過決議































一、作業基金─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
 (八)通過決議












	1、 通案決議部分：
(1) 有鑑於近年來我國勞動環境之保障日趨低落，為促進勞動環境之健全，故提出下列三點要求：
1. 針對行政機關各部會「勞動派遣」、「勞務承攬」居高不下之情形，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運用於「勞務承攬」經費之預算編列仍逐年增加。政府應當釐清二者之差異並訂定相關規範，且研議逐年下降比例，以維護勞動權利。



2. 現行基本工資制度缺乏完善之審議程序制度，且未能反映經濟現況與滿足勞工生活基本需求。勞工工作報酬之最低限度應維持本人及家屬符合合理生活水準之規定，為落實憲法生存權及工作權之保障，確保最低工資得使勞工維持具有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促進企業之公平競爭與經濟之健全發展，盡速推動「最低工資法」之立法，係政府之責任。

3. 我國醫療環境惡劣，造成「醫護過勞」、「四大科皆空」等現況，然而醫師納入勞基法已是多年來，醫界的高度盼望及訴求。政府應當盡速擬定相關法令修改，推展配套措施。
針對上開要求，爰要求行政院責成勞動部、衛生福利部等相關部會共同研商，盡速完成相關法令修訂。

(2) 查2015年6月17日教育部及勞動部分別通過《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做為各大專院校兼任助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之準則。
然兩原則實施後，卻紛紛出現大學各自認定之情形，造成「假學習，真僱傭」之亂象，縱使兼任助理工作具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之人格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且不具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之課程學習及服務學習之要件，各校卻仍以學習作為名目，將兼任助理逕自劃入學習型，濫用學習型助理之情形，影響兼任助理之勞動權益甚鉅。
又查，大學企圖以各種方式將兼任助理全面學習化，可說罄竹難書，實際案例概列如下：
1. 國立政治大學勞僱型助理之薪資及學習型助理津貼有明顯之落差，以碩士級為例，學習型助理每月可得7,500元，勞僱型則僅得6,000元，除造成同工不同酬、特意引導學生選擇成為學習型助理，亦有將勞、健保費及勞退金轉嫁勞僱型助理之嫌。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要求欲聘請勞僱型助理之教師需簽署切結書，要求教師必須負擔因聘任勞僱型兼任助理，而衍生身心障礙者進用不足之差額補助費；此外，該校更將原為工讀生所屬之工作事項，以「行政學習」之名義，將早已確有勞僱事實之工作轉為學習事務。
3. 國立成功大學之「單項勞務」規定，竟要求學生僅能申請一項勞僱型兼任助理，限縮兼任助理勞動自主。
凡此種種，皆已嚴重戕害兼任研究助理之基本勞動權益，爰要求：勞動部及教育部應於二週內：邀集科技部、相關工會團體、學者專家及大專院校代表等召開兩原則檢討會議，以檢討兩原則施行至今所衍生之諸多問題，及研議將全數兼任助理納為勞僱型助理之可行性後，於一個月內提出相關檢討報告。

(3) 現行各類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係依災害防救法第48條授權各業務主管機關訂之。但救助金主要是對遭受災害的人民給予生活上的救助，本應屬社會救助的一環，且其發放在地方政府也是由社政單位統籌辦理，基於國家災害救助資源整體運用，中央各類災害救助不應散落在各部會，造成地方政府和人民無所適從，爰要求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會同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共同協商，於三個月內完成相關規定並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二、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1. 新制、舊制勞工退休基金、勞保基金及國保基金之部分額度近年來委託投信業者操作，迭爆發代操弊端，造成基金蒙受損失，影響基金權益至鉅，除持續檢討監督管理制度外，要求應就現行委託國內外投信業者過於集中問題審慎檢討因應。


































1. 為解決大專校院兼任助理之定位與相關權益保障，勞動部及教育部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與「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惟實務衍生勞保相關法令研商或行政規則等待解決事項，要求勞動部及教育部應積極協調處理，以確保學校助理之勞工權益，並就所增加之勞保財務負擔預為規劃因應。



2. 鑒於目前大專兼任教師因不直接適用教師法、又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導致其相關勞動權益受損，與專任教師有明顯的待遇落差，導致各大專在成本考量下出現「以聘兼任替代聘專任」之趨勢，將影響教育品質，且各級學校各類編制外人員已陸續納入勞動基準法，但同屬編制外人員之大專兼任教師遲遲尚未納入，勞動部及教育部雖已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與「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惟實務衍生勞保相關法令研商或行政規則等待解決事項（法令研商，如勞健保最低薪資級距、低薪高保之不合理性、不同兼職工作加退保及行政作業負擔；部分工時與全時工作者間之保障衡平性及勞退負擔之不合理性；短期部分工時人員以全時工作者投保健保之不合理性及投保選擇權），爰此勞動部應會同教育部積極協調處理，並就所增加之勞保財務負擔預為規劃因應，並於一個月內，提出完整的書面報告，以確保學校助理之勞工權益。

1. 105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擬新增50 億元投資購買不動產，經查該基金104、105 年度均編列50億元投資不動產，雖經勞動基金監理會會議審議通過，然而並無提出具體投資計畫，考量國內都會區房地產價格偏高，固定收益率偏低，且當前不動產景氣不佳，以該基金以前年度累積不動產投資額僅21億8,000萬元，且用途多為自用，貿然投入大筆資金投資不動產，是否具備足夠專業投資能力恐有疑慮。爰此，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2. 105年度「不動產投資收入分析表」列擬增加不動產投資50億元。
    勞工保險基金管理及運用辦法第10 條第1項規定：投資國內土地、房屋及其開發與建設者，其投資計畫，應包括投資目的、投資地點、投資金額、經營方式、投資資金收回方式及投資效益分析等；其投資超過一定金額，應經監理會審議通過，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
    因此，該基金擬投資不動產，應先擬具投資計畫，並於預算書載明其盈虧之估計，以確保投資案經審慎評估，以利外界監督其合理性。
    然該項目預算書中僅列投資購置不動產，並未有其它項目說明及計畫可供檢視。
    爰此，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3. 鑑於現行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規定，受僱於五人以下之事業單位非強制納保對象，造成許多營建工程業之雇主不一定得幫其勞工投保勞保；又許多營建工程業勞工礙於其經濟能力，無法加保於職業工會，導致其權益無法獲得完善之保障。
    雖依現行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6條規定：「未加入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之勞工，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予以補償時，得比照勞工保險條例之標準，按最低投保薪資申請職業災害殘廢、死亡補助。」惟其補助金額過低，致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要求勞動部應立即檢討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6條規定，以落實勞工朋友之權益。

4. 104年6月公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與「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將學生兼任助理分類為「僱傭」及「學習」二種型態，「僱傭」型兼任助理依規定納保，「學習」型態則不在納保範圍，無法確實保障兼任助理的工作權益。
    教育部將兼任助理分類為「僱傭」及「學習」二種型態，實際判定卻由各校另定標準，造成許多學校助理出現以實習、師徒制或學習型助理等方案，排除助理納入勞保之適用，損失年資與相關勞保權益，勞動部應會同教育部全面檢討此況，保障學生兼任助理之勞動與學習權益。

5. 有鑑於國人申請自然人憑證人數已超過500萬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應加強e化服務系統，以利民眾線上申辦業務，簡化申請手續，並加強宣導，增加自然人憑證使用成效。
	



勞動部為明確勞動派遣及勞務承攬之定義，已將二者定義於104年4月22日以勞動關2字第1040125914號函送行政院各部會作為辦理相關採購案件之參照。又為強化機關內承攬人派駐勞工之勞動權益，業於105年2月4日研訂「政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提供各機關作為辦理勞務承攬採購案之參考依據。

勞動部105年度業已蒐集國外各主要國家（地區）相關法制及資料、分析最低工資審議制度主要涵蓋面向、召開數場次研商、座談會議，將持續會商各界意見，審慎研擬，冀能獲致共識，儘速完成草案報請行政院審查。




勞動部遵照辦理。








    勞動部為檢討兼任助理指導原則，已蒐集工會、學校及學生之意見後，於105年9月召開2次檢討會議，並配合教育部檢討及明確學習範疇。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一、國內委託部分
(一)委外受託機構已考量風險分散避免過度集中：
為確保基金委託資產安全，勞動基金委託經營要點規定受託機構須符合一定之成立年限、管理規模、操作績效等資格條件，並經由專家學者組成之評審小組綜合評選，此外，單一受託機構之受託經營分配額度，均不得超過委託當時基金委託總額度40%之限制，期以透過公開且嚴謹之程序，篩選代操投信具有一定水準以上之研究資源、投資經驗及歷史績效，並已考量風險分散。
(二)擇優委外，兼顧投資收益與分散投資風險：
    基金之運用應兼顧投資收益。考量過於分散、良莠不齊，恐不利績效表現並提高委外投資風險，爰勞動基金國內委外強化獎優汰劣。目前國內投信具全權委託執照者計37家，符合前開一定規模及歷史績效能力者約15家，而勞動基金獎優汰劣後代操投信達12家，已適度分散。
二、國外委託部分
[bookmark: _GoBack]查國外委託受託機構未發生代操弊案，又國外委託除已於日常監控過程予以嚴格控管外，亦聘用專業投資顧問協助基金運用局加強對海外受託機構之監控。至集中度問題，基金運用局各經管基金之國外委託投資，於新辦委任遴選及現有委任加碼作業，均恪守勞動基金委託經營要點第8點規定，確保每一受託機構之受託經營分配額度未逾越法規限制，並於內部管理報表每月定期檢視各受託機構管理額度占整體基金之比例，以確保國外委託管理運用符合相關法規規定。目前勞保基金國外委託投資各受託機構受委任比重均符合法規規定。

1、 勞動部已持續配合教育部於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定位暨學習活動審議平臺作政策協調及爭議個案討論。105年二部會業於平臺會議中協調及討論於大學法增訂學生兼任助理規範，並已討論學校及工會各1件提案，協助學校分流之爭議個案進一步釐清問題。
2、 勞動部業於106年3月20日以勞動關2字第1060125747號函送書面說明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在案。

一、為保障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勞動部已與教育部等單位就實務問題進行協商，並將密切關注勞保財務狀況，及配合年金改革賡續檢討相關制度，以確保被保險人之權益及財務穩定。
二、勞動部業於106年2月18日以勞動保2字第1060140059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在案。















    主要係無適當投資時機與標的，且立法院決議減列本項預算，爰未執行。










    主要係無適當投資時機與標的，且立法院決議減列本項預算，爰未執行。
















一、職保法第6條立法意旨在避免產生未加勞保者補償金額與加勞保者相同甚至更優，破壞勞工保險制度，爰規定比照勞保最低投保薪資標準給予未加勞保職災勞工基本生活之需。有關檢討該條補助標準，應由立法精神、法律體系、制度建立與存續角度宜同時就政策、財務、社會公平及其他法律規範整體考量。另為加強保障職災勞工，勞動部正積極研擬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單獨立法，將一併檢討修正職保法，以保障職災勞工。
二、勞動部業於105年5月9日勞職授字第1050201075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在案。
    
一、為強化兼任助理勞動關係之認定，勞動部已與教育部溝通於105年8月3日會議達成共識：「有關學生助理與學校間之勞僱關係認定及其爭議，未來將由勞政主管機關依照其原則認定；非勞僱關係認定相關疑義，則提跨部會組成之審議平臺認定」。
二、勞動部業於106年3月24日以勞動關2字第1060125748號函送書面說明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在案。




遵照辦理。














附5-8

